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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F_B8_E7_9A_84_E8_c46_77717.htm 某公司是外商投资企业

，主要生产乳制品、酸奶、豆制品、饮用水、无酒精饮料。

为了更好地利用和开发国家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扩大产品

的市场占有率，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为广大消费者

提供更多更好的健康食品，该公司采用委托加工生产的经营

形式，在华中、华北、华东、西南等地委托当地具有生产能

力的企业，加工该公司品牌的牛奶和水制品等产品。 本着平

等互利的原则，该公司与受托加工的企业签订了《委托加工

产品合同》。 合同规定，“产品加工费”按照同类产品加工

费价格确定；“生产技术标准”按照该公司的生产技术和工

艺标准执行。按照合同规定，该公司每月将加工费支付给受

托加工的企业，受托加工的企业给该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

票，加工生产的产品所有权属于该公司。受托生产的产品经

该公司验收合格后，由该公司统一的销售渠道销售给批发商

或零售客户。 为保证原材料质量，降低采购成本，加之生产

纯牛奶和水制品的特殊性，该公司委托生产纯牛奶制品时所

需原材料全部是在当地收购的鲜奶；委托生产矿泉水时使用

的是当地受托企业厂区内开采的矿泉水；委托生产纯净水，

使用的是当地受托企业所使用的自来水。在实际操作中，该

公司是直接付款给供应鲜奶的农户；直接付水款给开采矿泉

水的受托企业；直接付自来水款给自来水厂，并要求开给该

公司增值税发票。 就该公司这种经营方式是否符合国家有关

委托加工产品的规定，华北、华中地区的税务机关有不同的



解释，认为鲜奶和水是当地的资源，不是该公司从广东提供

和运送给受托加工厂的，并怀疑产品加工费过低，要求该公

司将加工费提高到超出实际成本，产品不能盈利的价格水平

，否则，不允许该公司到当地委托加工生产牛奶和水制品等

。对此，感到很困惑。 请问，该公司在华北、华中地区采用

上述委托加工经营形式究竟是否属于委托加工？该公司给予

受托企业的加工费是根据双方的合同约定支付的，这样做是

否可行？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

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加工”是指接收来料承做货物，加

工后的货物所有权仍属于委托者的业务，即通常所说的委托

加工业务。委托加工业务由委托方提供原材料及主要材料，

受托方按照委托方的要求制造货物并收取加工费的业务。根

据此项规定，该公司根据经营的需要在受托企业所在地购买

鲜牛奶，并直接将购货款付给供应鲜奶的农户，然后再将鲜

奶移送给受托企业，这一行为仍然是由委托方提供主要原材

料，应该符合委托加工业务范围。至于委托加工矿泉水和纯

净水时，由于使用的是当地受托企业提供的自来水，并且直

接将水款付给受托企业，这实际上是由受托企业提供原材料

，因此不能将其视同委托加工业务处理。 如果该公司与受托

加工企业存在关联关系，则必须按照关联企业业务往来的规

定履行纳税义务。《税收征管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企业或

者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经营的机构、场所

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

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

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而减少其应纳税的收入或

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进行合理调整。 因此，如果属于



上述情况，该公司有义务就其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

向当地税务机关提供有关的价格、费用标准等资料。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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